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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粤财采购〔2023〕10号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　　按照《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3〕28 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做好2023年全省政府采购领域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专项整治的具体范围
　　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新收到或正在处理的投诉举报案件中涉及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线索，重点抽取代理本级业务的采购代理机构（含集中采购机构）为检查对象。具体由省、地级以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共同确定专项整治名单。省本级抽取数量由省财政厅具体确定，各地级以上市自行确定专项整治代理机构的数量，但抽取比率不得低于本市代理机构总量的10%，抽取数量不得少于5家，同时应兼顾所辖县（市、区）之间的平衡。专项整治代理机构的名单由各市财政部门确认后，按照附件表格的格式于2023年12月1日前报省财政厅（政府采购监管处），经省统筹后由各地下发专项整治通知开展工作。
　　二、专项整治的具体时间
　　本次专项整治时间从2023年11月开始，到2024年6月底结束。专项整治应采取书面审查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具体分为筛选名单、开展自查、书面审查、现场检查、处理处罚、汇总报告等6个阶段，请各市按照《通知》要求的时间节点，从第二阶段起提前10日完成每个阶段的工作，并及时将本阶段工作的完成情况汇总报送省财政厅（政府采购监管处）。
　　三、专项整治的工作要求
　　（一）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会同公安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的违法犯罪线索进行延伸检查，有条件的可以结合监督检查和监督评价工作认真开展专项工作。
　　（二）请市、县各级财政部门、公安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参照三部委“部门协同、央地联动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”以及财政部制定的《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指引》和工作底稿范本（另发）认真组织本级政府采购专项整治工作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好相关表格录入、现场检查及代理项目的审查工作，及时反映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切实抓好专项整治的工作质量。
　　（三）各市财政部门要统筹指导本地区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对县级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，制定详细的专项整治计划，明确工作要求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实施。专项整治过程中，要严格履行专项整治程序，遵守专项整治纪律，依法处理违法违规问题，切实做到依法行政、公正廉洁。
　　（四）为确保全国专项整治工作的统一规范，财政部将在不同阶段对专项整治工作提出不同要求，有关工作动态请及时关注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和“广东（专项整治）联动群”工作微信群。专项整治工作的相关文件、表格、通知等资料将通过工作微信群或者电子邮件下发。
（五）省财政厅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派出工作组，对部分市县开展政府采购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重点督查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并及时将各地的做法和存在问题进行总结，指导全省更好地开展工作。

　　附件：2023年广东省政府采购领域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名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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